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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办字〔2019〕7 号

中共镇康县委办公室 镇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镇康县投资促进局

机构编制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直国家机关各办局，各

人民团体，事业单位，省、市驻镇康单位：

《镇康县投资促进局机构编制方案》经县深化党政机构改革

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，已报县委、县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中共镇康县委办公室

镇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4 月 25 日



— 2 —

镇康县投资促进局机构编制方案

根据《中共镇康县委办公室 镇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〈镇康县机构改革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镇办发〔2019〕2 号）和

《镇康县深化党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〈镇康县深化机构

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镇机改发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制定

本方案。

一、机构设置

镇康县投资促进局为镇康县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，正科级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投资促进和对外开放

合作的有关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以及县委、县政府的决策部署。

（二）负责起草或拟订招商引资、优化投资环境、完善投资

促进的政府规章草案和有关政策；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

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

作、投资促进工作，承担组织指导县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、各乡

（镇）及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开展利用外来投资工作；负责国内

的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和投资促进工作；负责策划、组织和

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开展的重大外出招商引资活动，营造、宣

传、推介镇康县投资环境；负责全县招商引资项目的开发和投资

重点项目的跟踪、协调工作；负责国内经济社会合作的统计工作；

负责拟订年度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计划，招商引资质量的综

合考评、评价和奖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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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承担综合协调有关部门运用法律、经济手段和行政措

施改善投资环境，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对外来投资企业的服务

管理工作，负责招商网络信息系统的建设及抓好全县招商引资基

础工作和全县对内外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设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县级招商引资项目的开发和在镇康投资重点项目

的跟踪、协调、服务工作；承担异地民间经济社会团组织的联络、

协调、服务工作；承担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对外来投资企业的

服务工作；负责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保护县外来镇康投资企业和投

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，镇康县投资促进局设 4个内设机构（股所级）。

（一）办公室

负责单位日常运转工作；负责拟订年度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

合作计划；招商引资质量的综合考评、评价和奖惩、统计；负责

机关党建、意识形态、保密、综治维稳等工作；完成领导交办的

其他任务。

（二）项目股

承担县级招商引资项目的开发、包装、储备工作；会同县直

有关部门、各乡（镇）、园区及企业策划推出镇康县重点招商引

资项目；并根据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目标和规划，研究提出

招商引资项目的具体开发措施；结合镇康的资源禀赋、产业优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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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布局，按照滚动开发、梯次管理、推陈出新、保证规模的原

则，有针对性的收集、筛选、包装招商引资项目，建立、完善、

管理、维护招商引资项目库；负责招商网络信息系统的建设及抓

好全县招商引资基础工作和全县对内外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库的

建设工作；负责国内的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和投资促进工作；

负责策划、组织和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开展的重大外出招商引

资活动，营造、宣传、推介镇康县投资环境；负责局机关党风廉

政建设等工作；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三）协调服务股

承担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的协调服务事项，负责县级招商引资

项目的开发和在镇康投资重点项目的跟踪、协调、服务工作；承

担异地民间经济社会团组织的联络、协调、服务工作；承担配合

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对外来投资企业的服务工作；负责协调有关部

门依法保护县外来镇康投资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；完成领导

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四）对外合作联络股

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及其他国

家和地区的招商引资、投资促进工作；负责拟订年度利用外资指

导性计划；研究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信息和知名企

业投资情况，研究提出对该地区招商引资的具体措施；负责策划

和组织利用外来投资促进和招商引资活动；负责重要外商来镇康

投资考察、洽谈等工作；负责对外资重点项目进行推介、协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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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踪、服务；指导、参与全县利用外资项目的洽谈、谈判及相关

的服务协助工作；承担组织指导县直有关部门、各乡（镇）、园

区及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开展利用外来投资工作；完成领导交办

的其他任务。

四、人员编制

镇康县投资促进局事业编制 9 名。其中：管理人员编制 4

名、专业技术人员编制 5 名；局长 1 名（正科级），副局长 3 名

（副科级）；股级领导职数 4 名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方案由中共镇康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解释，

其调整由中共镇康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中共镇康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规定的执行情

况进行评估和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接文后，请按相关规定到中共镇康县委机构编制委员

会办公室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股（局）办理法人登记事宜。

（四）本方案自 2019 年 4 月 25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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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镇康县委办公室 2019 年 4月 25 日印发


